
本室呈核公文
陳閱

 (校長)

送回原簽辦人員來文簽收

待處理公文 公布或傳閱

分派承辦人員

公文處理

是

否

是

否

期程 公 文 處 理 作 業 流 程 圖

1-3天

10分鐘

1-3天

1-2天

20分鐘

1-2小時

醫-16

10分鐘

10分鐘

程序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作業開始

公文系統
傳送歸檔或發文

會簽呈核

結案或回覆

10 20分鐘
作業結束

公文系統

收文或創簽創稿

紙本公文送檔案室歸檔


